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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休谟“经验”的不纯粹性
黄悦

西北大学

摘 要：传统经验主义坚持经验是一切认识的基础，最后到休谟导向了一种怀疑主义和经验原子主义的疑难，

最后逐渐被人们所抛弃。而詹姆斯则认为，经验主义的根本原则并没有错误。经验主义的错误只在于它没有把握到

经验的原初样貌，而把反思意识对经验的二次加工的产物与经验本身相混同了。而经验主义之所以会犯下这个错

误，就在于其对确定性的偏执，而不肯承认模糊和晦暗也是经验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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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验论原则的未被贯彻

（一）经验论原则的根本正确

经验论有一个原则，人的一切认识都只能源自经

验。这种经验通常被称作是观念或者知觉。人们一般认

为，休谟已将经验主义发展到了它的逻辑终局。而沿着

休谟的方向，我们再不能前进一步。休谟成了经验论的

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自他以后，经验论也确实归于沉

寂。因为后世的人们，似乎都认为休谟哲学有着一种根

本性的缺陷。休谟的怀疑主义，似乎瓦解了人们追求确

定性知识的所有可能性。

然而，詹姆斯却认为经验论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

的。如黄启祥所指出的：“英国经验主义的后继者们不

是错在太过于而是怯于忠实它的路线”1。正如詹姆斯所

说：“在哲学家之间唯一可以展开论辩的，只能是那些

可以用从经验中抽出来的项加以说明的事物”2。

（二）经验论原则的未被贯彻

但是詹姆斯却认为，不仅是后继者们，甚至连经验

主义自身也怯于忠实它的路线。因为“如果经验主义本

来就是彻底的，对各种事物都一视同仁，无论是连接还

是分离，都按照其票面价值来对待”3，那么以休谟为代

表的经验主义者，就不会得出经验原子主义的结论。他

们就不会认为经验间的关系只是出于习惯和联想，而倒

向一种怀疑主义。传统经验主义被詹姆斯认为是不彻底

的，所以它是一种平庸的经验主义。因为它没有面向最

纯粹、最原初的经验本身，没有看到经验本身之所是。

它所谓的经验，已经过了一种反思意识的二次加捕捉和

加工。

詹姆斯的追求，有类于胡塞尔的一个口号：面向事

情本身。所以，“詹姆斯称勒努维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现象论者，并在给勒努维耶的信中说：“我们都是现象

主义者”。”4詹姆斯认为，自己的使命就在于，贯彻未

被经验论自身所贯彻的那个原则。以达到一种全新的经

验主义。所以，詹姆斯也称自己的哲学为“彻底的经验

主义”。

二、休谟“经验”的非纯粹

（一）纯粹经验的未经限定

詹姆斯认为，传统经验主义是不彻底的。它只将理

智在反思中所捕捉到的部分，当作经验的全部。于是原

初的经验就被抽象化和简化了。实际上，任何一个简单

和普通的经验都是无限复杂的。它无法被我们的反思意

识所完全把握。如陈嘉映在《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中所举的例子一样：哪怕是一个梨的味道，一个如此简

单和平常的东西，都是我们所难以清楚说明的。当一个

人要我们描述出梨的味道时，我们就能立刻发现自己理

智和言语的无能。我们只能说，梨的味道是甜的。而这

显然没有充分描述出梨的那种甜味。那个人只要继续

问，那梨的甜味和其他水果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只

好承认，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亲自尝尝才能

理解。

詹姆斯认为，真正的经验是当前的瞬间场。而当前

的瞬间场除了是它本身之外，不能被说成任何东西。因

为任何的经验都是无法穷尽的，我们可以从无限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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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思维和语言去描述和捕捉。当我们用任何现实而有

限的语言去捕捉之时，我们就已抽象或限定了它。如

其所言：“当前的瞬间场（instant field）永远是在

‘纯粹’状态中的经验，是平实无华的未经限定的现实

性，是一个单纯的这，还未分别成为事物和思想。”5

（二）休谟对模糊性的忽视

休谟有着一种根本的哲学动机，即为认识寻找一个

不可错的基础。而经验就被认为是那个基础，这本没有

错。但他继而认为，这个基础若要可靠，就必须完全确

定、清楚、明白。我们必须让知觉变得明晰，而否则它

就只是一种幻觉或错乱。如自我观念，就因无法找到对

应的明晰印象，而被当成了一种幻觉。

因此，他们“始终不承认实在的景象是自在模糊

的”（P4——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下同），始终不承认

“性质所包含的意义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意义”（P4）。

正因此，休谟未能看到经验的原初样貌。实际上，任何

的知觉都无疑包含了模糊。所以“我们应该把未确定的

东西当作一种肯定的现象。性质就显现在这个环境里”

（P4），如果我们不能忍受模糊，而将一切晦暗的东

西，都当成应被完全驱逐的非存在。那么我们必然会只

把，被我们理智清楚把握到的那部分经验作为全部，而

忽略剩下的所有。这样原初的、未经限定的、无限丰富

的现象世界，就只剩下了一个被我们理性所注意到的框

架。

休谟的经验原子论，就是这种抽象或简化的一个直

接结果。休谟没有看到，任何的经验除了是其本身之

外，还包含了其边缘的与其他经验的关系。他没有看

到：“知觉的“某物”总是在其他物体中间，它始终是

“场”的一个部分”（P2）。如黄启祥所说：“经验主

义的破产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对象是能被清

楚地注意到的焦点，是能被持久地看到的东西。他们只

是注意到了焦点中的对象而忽视了边缘域中的一切，因

而不能看到经验本身的联系。”6

黄启祥认为：“从洛克、巴克莱到休谟，他们的观

念都是孤立的和原子式的。每个观念都是十分确定的、

界限分明的、非常光洁的，没有一点模棱的毛边、不带

一点模糊的边缘，也不存在彼此之间的过渡或连接”7。

而休谟的时空学说，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原子化。休谟

的知觉有简单-复杂之分。其中简单知觉指，本性上完

全不可区分、不容分离、不容部分的知觉。休谟认为，

刹那下无广延的一切印象都是简单的。因为在时间下变

化的一切知觉，都可以还原为时间上不可分的最小点，

即刹那。同时，刹那下的触觉点、视觉点等也都是简单

的。因为在广袤中并存的一切知觉，都可以还原为空间

上不可分的最小点，即位点。

但如果对于简单观念，我们还可以说，自己能通

过理智的反思或抽象来得到它。可是简单印象既然是

印象，就有别于观念，而只能以其原始的面貌出现。

但显然，现实的印象（时空）总在连贯地流动，它们

从不以刹那或位点为单位呈现于我们。所以，简单印

象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说法。经验从不是一种界限分

明的东西，它有它的边缘域和模糊。经验不只是它本

身，而是一者的经验自身就包含了它与其他经验对象

的关系。

（三）休谟对原初性的颠倒

休谟那具有确定性质的、排除一切模棱两可的物

体，是认识后的构造物，而非认识的实际对象。如梅洛

庞蒂所说：“组成确定的性质的所有知识的感觉理论为

我们构造了纯粹的、绝对的、排除一切模棱两可的物

体，这样的物体与其说是认识的实际主题，还不如说是

认识的理想事物”（P8）。所以，梅洛庞蒂直接批判传

统经验主义道：“经验主义用来定义感觉的已确定性质

是意识的一个对象，而不是意识的一个成分，性质是科

学意识的后来的对象。”（P4）

而这样所构造起来的确定性的世界，便是科学的世

界。但原初的经验世界，却是一种现象的世界。传统经

验主义虽以经验为最高准则，其却反过来要求现象世界

去符合次生的科学世界。所以，梅洛庞蒂评价道：“科

学使现象世界服从于只能被科学世界理解的范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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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被感知的两条线，作为实在的两条线要么是相等

的，要么是不相等的，被感知的一个晶体有数目确定的

面，却没有看到被感知物体的特性是模棱两可的，“变

动的”，以背景为转移”（P8）。在这一点上，经验主

义和理智主义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其实，我们并非不可以对经验进行反思的加工。

因为这种加工，也是达到某种认识的必经一环。但当

我们进行加工之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已改变了纯粹经

验的原初样貌。我们绝不可将加工后的产物与原初样

貌混同。原初的样貌必须被原初的理解，我们应该认

识到：“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

泉，在直观中原初地……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

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

内被理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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